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行政助理定期僱用契約書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以下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僱用        君 （以下稱乙方）為行政助理，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1、 契約期間：
        自民國115年○○月○○日起至民國115年○○月○○日止，如需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2、 工作地點及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監督指揮，於甲方指定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1) 協助各項庶務業務工作。
(2) 其他交辦事項。
3、 工作日數及時間：
(1) 工作日：以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為準，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週不超過40小時。
(2) 例假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4、 工資及加班費：
(1) 工資按月給付，甲方給付乙方薪資為每月新臺幣         元。
(2) 前款按月計薪者之平均每小時工資額為月薪除以240小時計。
(3) 延長工時依勞動基準法核給加班費或補休。
5、 給假及請假規定：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勞工相關規定給假，乙方並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之必要時，依甲方所要求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
6、 終止契約事由及資遣：
(1) 乙方有違反「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助理進用及管理要點」或勞動基準法所訂得終止契約事由之一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
(2) 乙方自願離職時，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提前預告甲方終止契約。
(3) 甲方依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7、 退休：     
(1) 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自請退休時，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2)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應按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3)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甲方每月負擔乙方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為乙方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乙方得依其每月工資總額百分之六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8、 人事資料填寫及保險：
乙方須填寫簡歷表供甲方建立檔案資料，並同時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保險加保，終止契約時應辦理退保。
9、 服務與紀律：
(1) 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的管理要點、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極從事工作。
(2) 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公務上、技術上之秘密，不得洩漏，退職後亦同。
(3) 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並遵守甲方之一切規定。 
(4) 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不得擅離工作崗位，並且不得兼職(含不得擔任公司負責人、董事或監察人)、聚眾嬉戲、酗酒賭博、高聲喧嘩。但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且經甲方核准者，得兼任不支領酬勞之職務。於下班時間兼職者，不得影響甲方業務之執行。
(5) 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勞工教育、訓練及集會。
(6) 乙方於離職前將業務應交待事項及保管之事物完成移交，並辦妥離職手續，若財產未移交或財產遺失，造成甲方損失時，應負賠償責任。
(7) 乙方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不得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且不領用中國大陸之護照、身分證、定居證、居住證及其他依相關法令或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證件。
10、 安全衛生：
   甲、乙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11、 考核、獎懲及其他權利義務之依據：
考核、獎懲及甲乙雙方契約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行政助理進用及管理要點」、「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行政助理工作規則」及本契約規定辦理，如有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契約修訂：
       本契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十三、 契約之存執：
       本約定書一式三份，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立契約書人】
甲方：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乙方：                     （簽名）
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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